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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狮村民委员会 ;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543*************693，法定代表人：王盛春;联系电话：147*********888。
经调查核实，2022年5月17日你单位在东溪水库库区管理范围内，用挖掘机挖土、石方并用铲车直接将弃土倒入水库库区内的行为违反了《福建省水土保持条例》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，本机关于2022年5月31日向你下达了《责令停止水事违法行为通知书》，2022年6月7日送达了《行政处罚意见告知书》和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》。
上述事实有询问笔录、勘验笔录、现场拍摄照片、文书送达回证等证据为证。根据《福建省水土保持条例》第四十一条的规定，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1、责令停止违法行为；
2、并处罚款人民币20000元。   
你应于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携带本处罚决定书，将罚没款缴至仙游县水利局罚没款收缴户，（开户行：建设银行仙游支行，帐号：350636307156241035009000353逾期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向仙游县人民政府或莆田市水利局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             人民法院起诉。在复议、诉讼期间，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   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本机关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仙游县水利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6月13日  
注：本文书一式两份，第一份存档，第二份送达。

